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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淇县土地志》付梓面世了，这是淇县历史上第一部土地专志。编辑人员

在时间短、任务重、资料匮乏的情况下，黾勉从事，殚精竭虑，日夜拼搏，用心

血和汗水浇铸成书。该志图文并茂，资料准确，内容翔实，体例完善，集淇县

土地管理上下五千年实践之大成，囊括淇县土地的资源、制度、利用、保护、

管理、赋税等历史与现状，深刻揭示了“人多地少、人增地减”严峻形势，敲响

了“土地危机”时代警钟，展现了广大土地管理工作者敬业勤政、无私奉献的

行业新风，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份“前有所稽、后有所鉴’’的历史遗产。

。劳动是财富之父，土地是财富之母”。土地是“一切生产和存在的源

泉"，是人类的衣食父母、财富之源、社稷之本。从马克思、恩格斯《共产党宣

言》中“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’’的革命纲领，到孙中山的“平均地权’’

和“涨价归民刀、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、邓小平倡导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

制、江泽民提出的“保护耕地是事关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大事"，无不是对土

地、土地经济和土地管理的重视。长期以来，人们盲目乐观于我国的“资源丰

富，地大物博"，而对“人口多，耕地少，耕地后备资源贫乏’’的基本国情和县

情认识不足，人均土地占有量逐代减少，土地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愈加突

出，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l

站在世纪之交，重新审视我们脚下的黄土地，审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的伟大事业，土地依然是焦点问题。知我土地，爱我土地，才能兴我土

地。希望能从这部志书中受到教育和启迪，牢记历史，明鉴兴替，奋发图强，

锐意改革，努力推进土地管理和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j确保耕地总量动态平

衡，再谱土地管理新华章。志书面世，大功告成，可喜可贺，欣以为序。

姜掣茎警喜警盖髻蓑李尊波淇县土地管理局局长 。!⋯。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
凡 例

一、本志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，贯彻执行党和

国家土地政策法规，系统、真实地记述淇县土地的历史与现状，力求达到思

想性‘、科学性、资料性、著述性的完美统一。

二、本志遵循详今略古、详近略远、贯通今古的原则，上限尽量溯至事物

的发端，下限一般断至1998年，大事记下限到1999年。重点记载新中国成

立后土地的历史与现状。

三、本志体裁采用述、记、志、图、表、录等形式，以志为主，设章、节、目、

子目结构。章首列概述、大事记。概述总揽全志，大事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

相结合的手法。次列志14章，最后为附录及编后记。图表随文插入相辅相

成。

四、本志对习惯用语，先记全称，后称简称。如中国共产党略为“中共’’。

时代性及其它专用名词术语，“土改’’、“四低”、“四荒"等首次出现时，用括号

加注全称。

五、本志入志人物以现代为主，实事求是，简而述之，不加任何评语。

六、本志清朝以前(含清朝)采用朝代、帝号纪年，括号内注公元、公历。

民国时期使用民国年号(阿拉伯数字)，括号内注公历。新中国后采用公历纪

年。
。

七、本志中所记土地、耕地面积，一般为当时统计局统计上报面积。1991

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面积和土地变更调查面积以及1996年土地规划面积

只在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和土地利用规划中列述。

八、本志度量衡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采用法定计量单位，有些不便

换算的采用原计量单位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采用原历史计量单位，不作

换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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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淇县古为沫邑，后称朝歌。远在7000年前，先民已在今花窝村居住，刀

耕火种，繁衍生息。殷商后期，曾为武丁、武乙、帝乙、帝辛四代帝都。西周又

为卫国国都。西汉始置朝歌县，隋改卫县，元立淇州。明废州置淇县，清因之。

1912年至新中国成立仍为淇县，1954年并入汤阴县，1962年恢复淇县建制，

1983年归安阳市辖，1986年1月18日归鹤壁市辖至今。在数千年的历史长

河中，勤劳、纯朴的淇县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谱写了一曲爱土、护土、兴

土的历史长歌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淇河文明。

淇县位于河南省北部，在北纬35。30705"至35。48726"和东经113。59723Ⅳ

至114。17754’之间。西依太行与林州市连山，东临淇河与浚县共水，北与鹤壁

市郊区毗邻，南与卫辉市接壤。统计总面积591平方公里。北、东、南有淇、

卫、沧三河环绕，(北)京广(州)铁路、(北)京珠(海)高速公路及107国道纵

贯南北。

f“肘山腋水，地形爽垲”是淇县地形的特点。西部为山丘地区，占全县总

面积的三分之二，最高山为三县脑，海拔1，019米。东部为平原泊洼区，有著

名的良相泊滞洪区。最低点为淇、卫河汇流口，海拔63．8米。境域东有淇河，

中有思德河、赵家渠、折胫河，南有沧河，均经卫河汇海河入海。 ．

气温系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，四季鲜明。年平均气温13．9℃，极端最

高气温42．5℃，极端最低气温～18℃。年平均无霜期209天。日照时数

2149．5小时，有效积温5165．7。C。年平均降水量605．2毫米。年平均风速为

3．3米／秒。．
，

。
．

淇县有耕地21，050公顷，土地肥沃，盛产小麦、玉米、棉花等。矿产资源

丰富，有煤、白云石、石膏、铝矾土、石材等。工业有机械、纺织、造纸、电力、化

工、建材等。名贵特产有淇河鲫鱼、缠丝蛋、无核枣等。著名景点有云梦山、灵

山、淇园、纣王墓、摘心台等。

淇县设五乡两镇一区，即桥盟、庙口、黄洞、西岗、北阳五乡，朝歌、高村

I

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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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镇及铁西工业区。辖176个行政村，362个自然村，955个村民小组。总人

口24．8万人，其中农业人口21．7万人。有汉、回、蒙、满、壮、藏、彝、布依、

白、土家、傣、黎、拉祜、水等民族。

淇县土地制度的演变，历经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土地制度、奴隶社会土地

制度、封建土地制度、农民土地所有制度和社会主义土地制度等阶段。

七千余年前的新石器时代，淇县境内已有人类活动，并在花窝村一带建

立原始村落。到了龙山时期，淇先民沿淇水发展，先后建立多处原始聚落，刀

耕火种，繁衍生息。当时的土地为氏族公有制。约公元前21世纪夏代，奴隶

社会初步形成。夏、商的“农率均田"、“初服公田”、“同养公田"制是氏族土

地公有制度的残余制度。西周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’’，土地概属统治阶级所

有，而奴隶既无土地所有权，又无使用权。

秦统一中国后，普遍实行“废井田、开阡陌”，“任其所耕，不计多少’’。命

令土地占有者申报实数，承认其所有权，允许买卖，从法律上正式确立了封

建土地私有制度。汉、晋、隋、唐，土地制度的私有成份无本质变化。宋代由于

“授田”、“职田"制度的失败，土地兼并愈演愈烈，出现了许多大地主和无地

民。明、清时期，虽对土地制度进行过改革，但都以失败而告终。民国时期，孙

中山虽提出“耕者有其田艘，也没能从根本上铲除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

制。 ，+ 。，

1944年冬季，中共淇县县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上级指示，领导山区根据

地的人民群众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，至1950年春境内土地改

革运动全面结束。贫农、下中农分得地主、富农的土地、房产、牲畜和农具，领

取了淇县人民政府统一颁发的《土地房产所有证》。至此，彻底结束了封建土

地所有制，真正实现了“耕者有其田"。 ，

1951年～1956年，淇县先后办起了农业生产互助组、初级社、高级社，

土地由农民私有过渡到劳动群众集体所有，铲除了土地私有制。1958年人

民公社化后，土地归公社所有，统一管理，统一经营。1961年，实行“三级核

算，队为基础"。1962年，根据中共中央批示，将土地、劳力、牲畜、农具固定

到生产队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。1979,--,1980年，淇县实行农业

生产联产责任制。1981年后转变为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，这是土地所有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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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使用权相分离的重大变革。 j：’

1988年淇县建立土地管理机构后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进一步得到

维护。1995年起逐步推行了国有土地使用权依法出让、转让、出租、抵押，改

变了国有土地无偿、无限期、无流动的使用制度。 √：：
‘

．新中国建立前，淇县战乱连年，土地贫瘠。新中国建立后，淇县坚持大搞

农田水利建设，实行科学种田，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逐年加大

对土地综合治理的力度，耕地得到全面平整，荒地得到开垦，盐碱地得到改

良，农田水利工程得到改善和发展，境内耕地地力培肥。近年来随着改革开

放的不断深入以及人口的迅速增长，建设用地大量增加，乱占滥用、浪费土

地的现象十分严重，耕地面积逐年减少。1998年人均耕地1．27亩，比1949

年人均4．19亩减少了2．92亩。淇县县委、县政府针对存在的问题，本着“一

要吃饭，二要建设"的原则，坚持“开源"与“节流"并举，资源与资产管理并

重，县人民政府一支笔审批，土地管理部门一家办理用地手续，耕地减少的

势头得到有效控制。淇县于1991年开展土地利用现状调查，查清了县内各

种土地的数量、质量、分布和利用状况；查清了县、乡(镇)行政境界和行政

村、厂(场)的权属界线，以及耕地、园地、林地、居民点．交通用地、水域、未利

用土地面积等。县政府根据调查成果，针对淇县“耕地少，荒地多，山区丘陵

面积大"的特点，认真进行了分析和研究，提出了“宜农则农，宜林则林，宜

牧则牧，宜工则工"的合理用地建议，将未利用土地分为四个开发区，大大提

高了土地的利用率。1996年11月23日，《淇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》(1995～

2010年)顺利通过省、市验收。1997年11月至1998年11月，淇县人民政府

以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和实施土地用途管制为重点，组织开展了县、乡

(镇)两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(1997"-'2010年)的修编工作。各乡(镇)以规划

为依据，科学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，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。

四

淇县在新中国建立前，无土地管理专门机构，由县民主政府财粮科兼

管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县政府办公室、计划委员会等部门具体负责土地管理。

1988年淇县土地管理办公室(隶属县计划委员会)成立，管理县域土地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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